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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河流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诸多学者都强调了中国应重视研究制

定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协同开发框架，建立健全跨地区水资源合作机制。但是，在如何设计流域组织的问

题上中国缺乏相应的成熟经验。因此，中国在不断推进总结本国实践经验的同时，需要了解国际上国际河流流域

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基于此，本文以TFDD收录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

历史、现状等基本问题进行阐述。结果表明，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发展历史根据组织职能转变与治理机制完善两

个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雏形与完善3个阶段；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组织职能、组织类别、结构特征、治理机制4

个方面呈现差异化的表现。同时，本文对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参考国际经验，认为中国国际

河流流域组织的设计和选择应基于国家战略规划并充分尊重东北、西北和西南片区的地区差异；同时健全中国流

域组织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能力应从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机制入手；但是建立健全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并非一蹴而

就，需要与中国国际河流流域合作开发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不仅要学习西方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的先进经验，也

要注重吸取众多欠发达国家的失败经验，并探索能促进流域区域经济发展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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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共有276条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陆地总面

积45%，其水资源总量占据全球河流径流量的60%，

全球约40%的人口生活在国际河流流域之中[1,2]。随

着气候变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加剧，水资源短缺

问题逐渐成为威胁国际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在水安全日趋敏感的环境下，国际河流问

题的政治、安全以及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3]。

国际河流的水体流动性、水道连通性、生态系

统性与利益相关性等特点共同构筑了流域各国整

体性和共享性特征[4]。为缓解国际河流治理争端、

促进跨境水资源长期合作，实现跨境合作利益，政

策制定者往往重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IRBO）这一种联合制度安

排在流域综合管理中的作用。因为工程技术视角

下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为国际河流管理的成功或者

失败提供结论性解释[5]，而河流流域组织作为国际

组织的一种，其集中化和独立性特征具有许多积极

功能[6]，能够建构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7]，从而在全

球水治理中发挥正面作用。然而河流流域组织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依旧存疑[8]，一些河流流域组织因

在解决水争端方面效率低下而备受批评[9]，批评者

认为河流流域组织可能会存在僵化的制度路径依

赖[10]、官僚化[11]以及决策冲突[12]等问题，并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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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尺度下的有效治理。尽管如此，河流流域组织

目前依旧被认为是可持续流域管理的最佳实践而

得到重视[13]。在国际社会中，无论是联合国组织还

是国际法协会（1997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公约》签署，2004 年《关于水资源法的柏林规

则》出台）都鼓励各国建立联合机制或委员会以促

进跨界水资源的合作。

中国共有大小国际河流（湖泊）110多条（个），

主要的国际河流有 15条，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以

及西南三大片区，其中东北片区以界河为主，西北

和西南片区以跨境河流为主，涉及 19个境外国家，

其中15个毗邻的接壤国，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口

约30亿[14,15]。跨界水资源作为软性国际政治资源[16]，

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抓手。然而目前在国际水法、国际河流合作协议等

方面，中国与邻国、国际河流组织的合作相对较少，

已签订的相关条约或协议，其内容主要涉及水情预

报、航运开发等单一问题，或者是笼统地就国际河

流问题提出合作领域[14]。同时，中国在国际河流事

务中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给外界留下“不合作”

或者“闷声发大财”的负面印象。为此，众多研究都

提出中国应该加快建设流域管理机构，在国际河流

治理中变“被动”为“主动”，借鉴国际采用的流域组

织来推进跨境水治理。这意味着中国在不断总结

自身有效治理国际河流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也要积

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然而目前有关流域管理

机构的文章多数集中于介绍个别案例，缺乏全球整

体概况的宏观视角。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俄勒冈

州立大学水与流域研究所跨境淡水资源争端数据

库（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简

称TFDD）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数据，就国际河流流域

组织的历史、发展以及现状等基本状况进行分析总

结，并在简要分析中国情况的基础上提出 3点启示

以供有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2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定义
河流流域组织并不是新事物，近现代最早的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可追溯至 1816年正式成立的莱茵

河航运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众多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的研究中并未对河流流域组织进行明确的定义，

从而造成一定的概念模糊性[17]。

Hooper[18]认为河流流域组织是一个社会实体

（Social Entity），用于流域尺度下的水资源管理、发

展或监管。这种社会实体是一种伞式组织（Umbrel-

la Organization）[19]，即由各个团体或利益相关者联

合组成。这一种定义下，河流流域组织是一种具有

法律人格的实体化国际组织。这种国际组织由成

员国在条约制定中让渡或授予部分权力，使其能够

在水外交上发挥积极的作用[20]，是高度合作的制度

化结果。

还有学者从功能角度对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进

行定义。在水资源综合管理原则影响下，河流流域

管理具有跨部门合作的特点，因而 Akaman 等 [21]将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定义为桥接组织（Bridging Orga-

nization），充分肯定其在联系制度内水平层次和垂

直层次中各类行动者的关键作用。由于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并不像内河流域组织那样具有强制性能

力，基本充当减轻各方利益相关者冲突、促进协商

的平台[19]。

受国际机制理论（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

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河流流域组织实质上是一套

明示或者默许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

这一种定义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不只是高度合作

的制度化结果，而是代表着不同合作程度的制度化

结果。这种定义涵盖了从较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到

建立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国际合作形式[22]，能够充

分反映国际水资源管理的现实。但这类定义却不

利于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从各种合作形式与机制

中区别出来，因此需要在机制定义基础上加以

限定。

第一个重要的限定便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

定。国际协定可以分为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两种

类型。无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仅是一个承诺，这种承

诺不具很强的稳定性，依赖参与方的“道德品质”和

对承诺的遵守程度[23]。这意味着建立在无约束力国

际文件上的国际合作机制可以以参与方的意志为

转移，且通常不具有强制性。此外，无约束力的国

际文件的签署方除国家外还有其他国际行为体，比

如非政府组织等[24]。这些行为体虽然是实现管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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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转变的重要主体，但国际河流问题不仅是治

理问题，还涉及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国家大局问

题 [25]。因此，国家主体在建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的国际协定中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具有约束力

的国际协定是由国家签署且通过的、符合国际法

要求的文件，具有明确性和强制性 [23]。同时，具有

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签署，往往代表着正式制度

的建立，这也通常意味着形成了具有科层形式的

国际组织[26]。

第二个重要的限定是组织实体。机制是一个

广泛的概念，和组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虽然

组织实体是机制运行的载体，是制度安排的产物，

是机制的参与者、协调者与维护者，但组织更加强

调“团体”的概念[27]。此外，机制的存在和运行并不

完全依赖于组织实体而存在[28]。正如斯诺[27]所比喻

的，机制像游戏规则，而组织则是游戏的参与者。

因此，是否拥有组织实体是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从

合作机制中区分出来的重要标准。

第三个重要的限定是范围。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是基于跨越边界的、由多国共享的水体而建立的

一种专门性机制[17]。这意味着以水为核心展开合作

是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核心任务。那些不以水合

作为核心的弥散性机制不应作为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比如上合组织也将中国同中亚地区国家的水

资源合作作为其合作领域之一，但是水资源合作并

不是上合组织的主要目的，不符合范围的要求，因

此上合组织并非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Schmeier等[17]对国际

河流流域组织的定义较为恰当，即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是建立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基础上的制度

化合作形式，这些协定涵盖了以治理原则、规范、规

则与机制为特征的国际河流/湖泊地理范围，即国际

河流流域组织应具备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治理（化）（Gover-

nance）三大维度（图 1）。其中，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协定、实现制度化合作的组织实体、行为者质量（即

多大程度上具备独立行为的能力）3个要素，展现出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性质[20]。

3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历史演变
在人类文明早期，为了满足农业社会的水需求

和确保水资源分布，已经产生区域合作化管理体

制。但是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权力的

累积与对人们的控制，或者满足宗教所提倡的社区

共享（Community Sharing）[22]。

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水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导致了近现代最早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莱茵

河航运中央委员会于1816年成立。自此之后，在特

定问题与共同目的驱动下，或者区域共同体建设驱

使下，各种形式、各种特征的流域管理机构逐渐出

现[29]。从地域上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主要集中在

欧洲、亚洲和非洲地区（表1）。二战后，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迎来了建立高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图

图1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定义

Figure 1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17]。

表1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地域分布表

Tabl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大洲

北美洲

欧洲

南美洲

非洲

亚洲

中国

合计

数量

8

34

15

37

34

12

128

注：数据来源于TFDD流域组织数据库，其中中国情况基于文

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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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方面是因为以流域为单位进行水资源综合

治理等水资源管理理念的提倡，另一方面是国际社

会在水资源合作发展上的导向影响[30]。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建立是基于具有法律效

应的双边或者多边国际协定或条约，一经建立便具

有很强的稳定性。但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环

境的变化以及国际河流流域本身的自然生态环境

变化会形成外部驱动力来推动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发生非线性演变 [31]。每一演变阶段均有其时空特

征，表现形式多呈现为建立新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来替代、补位和升级原有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欧

美发达地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发展早，具有较好的

延续性，且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学习的榜样。因此，本文主要从组织职能转变和治

理机制完善两角度梳理欧美发达地区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的演变历程。概括而言，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主要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3.1 第一阶段（1950年之前）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

上，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决定建立关于莱

茵河自由航行的中央委员会。这一举措诞生了近

现代第一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二战刚结束，为保

障多瑙河的航运畅通，保加利亚、奥地利等国也组

建了多瑙河委员会。欧洲大陆诞生的两个早期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都聚焦于航运管理，也能充分反映

工业革命后欧洲大陆对交通的迫切需求。同时，河

流自由航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列强推行

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

随着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北美大陆也迎来了国

际河流争端。比如英美双方就纽芬兰渔场、五大湖

等边界水域控制与内地渔场等问题纠纷不断 [32]。

1905年美国与加拿大就五大湖区的水面利用、水量

管理与双边电力市场等成立了国际航道委员会[33]。

但该机构较弱的决策能力无力解决日益严重的水

污染问题，因此在1909年，双方根据签订的“边界水

域条约”成立国际联合委员会。虽然此时的国际联

合委员会没有法人地位，在功能作用上也较模糊，

并不能为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环境与资源利用的

分歧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但为双边合作的深化与

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阶段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发源于西方列

强国家，主要是为缓解冲突，协调水资源供需与利

用而成立。虽然组织设立时较为粗糙，并不能有效

解决国际河流面临的问题；但是，作为合作治理的

主要成果，这些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历经多次调整，

至今依旧发挥重要作用。

3.2 第二阶段（1950—1986年）

第二阶段中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从注重水道使

用向注重水质合作转变。这一阶段中欧美地区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开始探索并不断完善治理机制，比

如联合监测与信息合作等。这些探索奠定了现在

国际河流治理机制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欧洲人口数量和经济迎来了

新一轮激增。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生活生产废水

等直接排放，使得莱茵河曾一度成了欧洲最大的下

水道，导致有毒元素以及氮磷含量等大幅增加，水

质日益下降，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同

时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从莱茵河上游经年冲下

的被污染的泥沙，全都积聚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面

临生态和财政的双重压力，荷兰向当时管理莱茵河

鲑鱼渔业的鲑鱼委员会提出议程。1950年，由于鲑

鱼委员会无力处理莱茵河氯化物污染问题，相关国

家通过交换外交函件的方式成立了新的委员会，即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34]，从而开启了聚焦

于以水质保护为核心的水污染防治的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围绕莱茵河流域，保护康斯坦斯湖国际委

图2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数量变化

Figure 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注：部分流域组织资料不详未纳入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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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1960 年）、保护摩泽尔河国际委员会（1961

年）、保护萨尔河国际委员会（1961年）等相继成立。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各国经过多次

磋商才于1963年签署《保护莱茵河不受污染国际委

员会的伯尔尼公约》确立了该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当时其主要任务为：对莱茵河的污染进行详细地分

析（性质、程度和来源），并对结果进行评估，以及提

出保护莱茵河的行动计划等。然而，欧洲大陆各国

在二战后需要在废墟上重新迅速建立起家园，发展

工业是头等要事，且对于流域内的 9个国家来说莱

茵河的重要性并不一样，9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也不一样，因此成立之初，ICPR虽然做出了很大的

努力，但一开始的工作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莱茵河的污染程度进一

步加剧，大量未经处理的有机废水倾入莱茵河，导

致莱茵河水的氧气含量不断降低，生物物种减少，

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鲑鱼大面积死亡，数量急剧

下降。

由此，欧洲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再采取实质性行

动，莱茵河将彻底“死亡”。1972年保护莱茵河国际

委员会达成了储盐成本分担协议，并决定起草化学

污染公约。根据两项公约，各国将采取实质行动逐

渐消除“黑名单”物质排放，减少“灰名单”物质

排放。

在北美洲，虽然水质合作是北美五大湖区国际

联合委员会成立之时所展开的重要合作内容，但是

相关合作的实质性进展直到 1970年国际联合委员

会进行五大湖区污染报告后才逐步实施 [35]。1972

年加拿大与美国签订了五大湖水质协定，在国际联

合委员会的框架下成立了由两国政府高级管理者

组成的水质董事会（Water Quality Board）以及由两

国政府和高级专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来为五

大湖区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36]。此后，为逐步改善

五大湖区的水质，双方就减磷、有毒物控制等内容

上以五大湖区国际委员会为中心，在国家以及地州

层面展开了多层次的合作。

第二阶段中，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从注重水道使

用向注重水质合作转变，并且开始探索新的治理机

制。比如欧洲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探索联合监

测与信息合作、北美五大湖区国际联合委员会探索

的外部非政府主体参与等都成为如今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治理机制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阶段内，国际河流流域

组织在西方世界虽然得以不断发展，但是在亚非拉

的舞台上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些新生国家也借鉴

西方经验成立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并在组织职能

与治理机制等制度设计上进行全方位学习。然而，

此时西方国家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正聚焦水环境

保护，对于流域经济发展问题较少关注，使得欠发

达国家提出的注重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组织职能

缺乏相应治理机制的支撑。同时，由于缺乏成员国

间的政治信任以及缺乏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经

验，多数该时期建立的流域组织因作用有限而终止

运行，或随着外部援助而迭代更新。

3.3 第三阶段（1987—）

受1986年莱茵河污染事件刺激，欧洲进一步加

强了水污染防治工作，强化监测与预警机制以及外

部主体参与机制[37]。这一事件也使得欧洲各国领导

人意识到必须改善莱茵河生态系统。于是一项旨

在恢复整个莱茵河生态系统的“莱茵河行动计划”

于 1987年正式通过。这意味着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从水质合作，逐步向生态合作拓展。1992年欧委会

成立后，作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加入了新的莱茵河

保护公约，强调莱茵河流域的生态问题[38]。2000年

《欧盟水框架导则》出台，所有水体被纳入管辖范

畴，将水生态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有机统一。同

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外部主体参与力度

逐步提高。流域政策不仅需要向公众通报，同时还

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并鼓励企业、国际组织等社会力

量参与流域的保护以及项目建设和实施[39,40]。

为保障五大湖区的水质，美国与加拿大在1978

年的水质协定修订中就已经引入生态系统方法，考

虑空气、水、土地以及所有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相互

作用。1987年，国际联合委员会重新修订的《大湖

水质协议》，提出重点对地下水有毒污染、空气等面

状污染源等进行控制，也提出实施“补救行动计划”

以及“全湖行动计划”，目的在于推动五大湖区进行

一体化的生态系统管理。但是这一过程面临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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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直到1991年美加两国才在委员会的要求下签

署消减酸雨的空气质量协定。

前期的实践工作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效进

行跨境水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在经验总结的基

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国际研讨和咨询，1992年都柏

林国际水和环境会议中，水资源综合治理原则被提

出，其中流域综合管理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建立

和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并影响至今。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的职能重点从较为单一的水环境（水质）

合作转向以水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合作，对水体的管

辖范畴不仅仅局限于地表水而是还将地下水体、甚

至是降水等逐步纳入统一管理，从而实现对国际流

域区域水循环的管理工作。在治理机制上，经过前

期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在数据与信息合作、监管以

及外部主体参与等多种治理机制方面逐步完善。

最终形成多目标协调、多机制保障、多主体参与的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随着亚非拉地区水环境的不断恶化与水冲突

风险的加剧，西方国家以及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也主

动加强自身先进经验输出，在中亚、北非、东南亚等

地先后“驰援”了尼日尔河流域管理局、湄公河委员

会等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客观上，西方经验的输出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日

常运营能力，缓解了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但

并未解决这些国际河流当下面临的环境和发展这

一双重问题。

4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发展现状
虽然全球共有276条国际河流[2]，但仅部分国际

河流成立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其中TFDD收录的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 119①个。为了探析全球国际

河流流域组织参与跨境水治理的现状，本文主要从

组织类别、组织职能、结构特征、治理机制 4个方面

展开阐述。

4.1 组织类别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存在多种组织形式，不同形

式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具有不同的职责与目标。

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影响国际河流治理的有效性。

Lautze等[30]根据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职能和授权程

度，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分为协调委员会（Commit-

tee）、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以及管理局（Author-

ity）3种类型。其中协调委员会（Committee）是由成

员国代表进行的定期会晤，没有固定的全职工作人

员。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由沿岸各国政府任

命的一组官员所组成，其职责包括监测(例如收集数

据)和管制(例如协调、制定政策)，有全职工作人员

或者常设技术办公室。管理局由沿岸各国让渡部

分水管理职权形成，除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履

行的部分或全部职责外，还承担包括发展和执行的

职能；这一类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两种细分类别，

第一类运作如社会公司，拥有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以及专职员工，第二类则包含首脑级会晤、外长级

会晤、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等。

不同类型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其法律人格也

不相同[20]。协调委员会（Committee）作为定期会晤

平台，不具备法律人格。相比之下，管理委员会

（Commission）的独立性更高，大多数管理委员会

（Commission）具备法律人格，却没有超国家权力

（Supernational Mandate）。而管理局（Authority）则

不仅具备法律人格，更具有超国家性质。

根据TFDD数据显示，大多数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为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类别，其次为协调委

员会（Committee），共计 18个，主要集中于欧洲、亚

洲、非洲；而具备超主权性质的管理局（Authority）类

别最少，仅有12个，主要集中于非洲和南美洲。

4.2 组织职能

组织职能能够反映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其任

务领域发挥作用的程度。任务领域具体由其关注

的议题体现。根据议题与水的相关性可以分为直

接涉水议题（To the River）和间接涉水议题(Beyond

the River)。其中仅关注直接涉水议题的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有74个，仅关注间接涉水议题的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有 3个；二者兼顾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

28个②。直接涉水议题主要包括水质保护（50个）、

水环境与生态保护（47个）、水量分配（33个）、洪涝

① 本处仅利用TFDD流域组织数据库信息进行分析，并未包括从文献搜集而来的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情况。

② 由于部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缺乏信息，因此此处总和数量并非1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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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32个）、水电开发（25个）、航运（25个）、渔

业发展（17个）等。间接涉水议题则主要包括贸易

（9个）、产业合作（8个）、区域一体化（5个）或者笼统

提出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23个）。值得注意的是，

提出间接涉水议题，即提出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河

流流域组织主要集中在南美洲（8个）、非洲（15个）

和亚洲（7个）。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作用程度（即目的）由其

使命所决定，而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使命大致可以分

为利益协调以及任务执行两大类别。其中，利益协

调类使命旨在加强流域各国合作，常见于亚非拉欠

发达地区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或涉及敏感性发展

话题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中。因为这些地区因曾

饱受殖民与侵略，对主权和国家安全极其看重，在

政治互信有限的情况下任何牵涉这些方面的安排

都进行得小心翼翼。因而对于成立具有一定权力

的跨境流域管理机构一事表现得较为谨慎。比如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德林河流域，由于沿岸国家

之间政治实体较为复杂，因而德林河流域组织以继

续推动对话与合作作为自己的组织使命。利益协

调类组织在组织类型上通常表现为委员会（Com-

mittee或者Commission）。

任务执行类使命则旨在落实合作的具体内容，

包含从提供咨询与政策建议、执行具体决策，再到

参与或制定流域水资源管理决策，多见于欧美发达

地区以及具有较深厚合作历史的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中。拥有此类使命的组织通常在组织类型上表

现为委员会（Commission）或管理局（Authority）。随

着政治互信与合作深化，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协调

类使命会逐渐演变成任务执行类使命。比如 1957

年成立的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主要以促

进合作、协调利益为首要任务，而1995年《湄公河流

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则提“意识到有必要成立

一个适当的、有效的联合组织机构来执行本协定及

本协定下与各成员国及国际社会合作、协作的项

目、计划及活动，并以友善、及时和睦邻的方式处理

和解决在对湄公河流域及其有关资源的利用、开发

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从而成立任务执行类使命的

湄公河委员会。

4.3 结构特征

组织结构特征用于解释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

立和构建的方式，包含成员结构、水法原则、合法化

水平、组织架构、秘书处以及资金来源[41]。

成员结构主要考虑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是否将

所有流域国家囊括其中。在119个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中，仅有 55 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具备全纳性特

点，主要得益于仅为两国共有的国际河流。而在由

多国（3个及以上）的国际河流中，囊括了绝大多数

沿岸国家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共有17个，在这些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中，没有被包括进去的沿岸国是由

于其在流域中所占比例过小而可以被忽略。

国际水法原则（包括习惯法原则和成文法原

则）可以为如何共享、管理或保护河道提供重要的

信息。除了 49个并未明确说明所参考的国际水法

原则，在其余建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法律条文

中，公平和可持续使用原则、事前通知原则和不对

共同河岸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是最常用的原则，而

合作义务、污染者付费原则以及项目实施前征得所

有沿岸国同意原则很少被提起。

合法化水平则主要看该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是

否具备法律人格。共有 58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

缔约的条文中由成员国授予其法律人格，仍有35个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无法成为国际制度中独立的行

为体。

为了发挥作用并充分履行其职责，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需要拥有组织机构这一特定实体在流域治

理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多数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采用决策—执行—秘书处三层结构。其中，39个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设置了专门技术机构，表明了跨境

水资源治理的政治决策与技术知识联系起来并将

这种联系转变为组织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和项目

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欧洲地区的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则更加倾向于将技术协调工作留给专家或

工作组，将成员国的技术专家聚集在一起，以便就

如何实现既定目标作出技术上知情决定。

在三层组织架构中，虽说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

提供机构的日常管理服务（仍有25个国际河流流域

组织未设置秘书处，且主要集中于国家会晤机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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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但是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秘书处的作用却存在很大差异，从仅仅提供行政和

金融服务到全面执行包括监测、报告、参与学科研

究以及数据分析在内的活动以及其他项目。秘书

处作用与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成立的目的有很大关

系，即执行导向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秘书处其人

数比协调导向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要多，比如摩塞

尔河-萨尔河流域委员会秘书处只有2个人，而湄公

河委员会秘书处有120位工作人员[30]。

缺乏财政资源会严重阻碍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的工作[42]。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都明确定义了其融资机制。根据TFDD数据显示，

只有77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明确了其融资机制，其

中 44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会

费，28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外部资金支持。会费

缴纳机制中，36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选择费用平摊

的方式；而21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则选择根据某种

标准按照权重进行会费收缴，比如保护易北河国际

委员会中，德国和捷克共和国根据各自流域占比分

别缴纳 66.25%和 33.75%的资金。外部资金支持来

源则有依靠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自身提供服务而收

取费用以及由外部国家、法人团体赞助等多种方

式。然而过于依赖外部资金支持会影响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的自主性，因为这些来自发达国家或者国

际组织的援助资金通常附带一定的条件。这些条

件一方面虽然能够提升流域组织的管理能力[43]，但

同时也使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为了达到援助要求和

标准做出“迎合行为”从而呈现被主导局面[44]。

4.4 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用于解释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运作过

程，包括决策机制、数据与信息管理、监管、争端解

决机制以及外部主体参与机制。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决策机制主要有两种类

型，绝大多数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采用协商一致

（Consensus or Unanimity）的决策机制，极少采用绝

对多数（Majority）原则的决策机制且经常避免使用

这一种决策方式。数据与信息管理涉及不同国家

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传播。然而

119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中仅有67个组织明确规定

了信息管理机制，但信息数据的类型多局限于水文

数据，其他环境数据甚至社会经济数据的整合和管

理工作严重缺乏。

监管涉及对成员国遵从性的监管以防止机会

主义行为发生，以及对环境状态的监管。目前只有

极少数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明确了监管机制。在成

员国遵从性监管方面，芬兰-俄罗斯边境水域利用

委员会要求会员国定期报告其为改善合用河流水

质而采取的措施，以实现共同商定的减少污染目

标。坦噶尼喀湖管理局也要求其成员国报告其战

略行动方案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在环

境状态监管方面，湄公河委员会经常进行水电发展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湄公河渔类种群与数量

的生态调查。

在 119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中，只有 63个组织

明确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而剩余没有预先制定争

端解决规则的组织将可能面临争端强度升级的风

险。争端解决机制也有 3种形式：由国际河流流域

组织直接负责的争端解决方式、涉事成员国的双边

协商解决以及第三方干预解决。而在大多数明确

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中，则灵活结合

上述 3种形式。比如在多瑙河委员会中，争议方之

间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则由委员会的仲裁机制

解决。

外部主体指除流域国家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

包括民间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其他国际

或区域制度。这些外部主体虽然不是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的成员，但却对水资源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仅有 44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明确外部主体参

与的具体机制，且机制安排差异较大，从信息共享、

提供咨询或授予观察员地位，再到参与决策过程。

5 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现状
对于中国是否建立有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目前

说法不一，TFDD 中收录了 3 个中国成立的国际河

流流域组织，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尚没有在任何

一条国际河流流域，与境外流域国家签署有关跨境

水分配、利用和协调管理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也未

合作建立流域管理机构”[14]，因此提出要加快建立健

全跨境流域的联合管理机构建设[45]。为了解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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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河流流域组织情况，笔者以河海大学国际河流研

究中心收集的中外水条约集进行文本分析，找出国

际协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的组织，再结合Schmeier

等[17]对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定义进行判断，最终整

理出12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表2）。

从组织职能来看，中国的国际河流流域的职能

领域虽有意愿向区域环境与经济社会的保护与开

发并重倾斜，但目前依旧以灾害防治、水体使用（水

量分配、航运等）和环境保护为主。同时，职能权限

也存在较大局限，多数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仅具有协

调使命，只有部分委员会具有一定执行条款权限。

在组织类型上，除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厂呈现超主

权性质的管理局特征外，均无超主权管理机构的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且以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为主。

在结构特征方面，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均具

备全纳性特征，表明中国对流域各国在国际流域事

务中所享有的平等权利的尊重。地表水是这些国

际河流流域组织重点管辖的水体范围，目前尚无任

何一个流域组织以及协定提出地下水管理的议

题。再者，这些机构的组织密度均较小，即便存在

常设秘书处也仅寥寥数人。在合法化水平方面，除

中朝水电理事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余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均缺乏明确的合法性地位。对于资金来源，

由于目前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基本只是执行成员国达

成一致的各项任务，因此基本通过分摊成本的方式筹

措资金。

在治理机制上，这些流域组织均采取达成共识

或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但对于其他的治理机制，

仅个别委员会明确提及了信息管理机制、外部参与

机制和监管机制。即便提及信息合作，合作的需求

也基本关注水文信息。虽然这些流域组织都提到

了监管机制，但是不同流域组织的监管机制存在差

异。比如中俄环境保护联合小组主要对成员国协

定遵从性的监管，而中俄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联

合委员会以及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

会则主要对环境状态进行监测。在争端解决机制

中，主张涉事双方相互磋商或者依据联合国宪章精

神谈判或者其他自愿方式解决。对于外部主体参

与机制而言，这些流域组织秉持谨慎态度，外部主

体要么需来自各成员国政府委派，要么需经过全体

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准许参与。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定义、建设

现状、发展历程以及通过梳理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情况，得出以下3点主要结论。

（1）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尚处于起步阶

段。虽然中国并非没有建立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但

从职能转变和治理机制两个角度来看，中国国际河

流流域组织在建设和发展历程中依旧处于起步阶

段。一方面，这些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职能领域主

要集中在解决水资源工程技术领域的问题，而在如

何协调和推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领域上几

乎是空白。另一方面，由于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存在协调滞后性、任务阶段性等问题，在治理机制

设计上中国多数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并未加以明确

表2 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情况一览表

Table 2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founded by China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中朝水电理事会

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航运合作

委员会

中朝界河共同利用委员会

中苏指导编制额尔古纳河和黑

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综合利用规

划委员会

中苏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

中俄环境保护联合小组

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

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

发协商委员会

兴凯湖自然保护区中俄混委会

中蒙边界水联合委员会

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

委员会

中俄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联

合委员会

成立时间

1955年

1960年

1964年

1986年

1988年

1994年

1995年签订

2006年执行

1995年签订

2006年执行

1996年

1994年签订

2006年执行

2001年

2008年

组织类型

管理局

Authority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管理委员会

Commission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不详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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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详细设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缺乏流域整体管

理方面的合作内容[46]。

（2）根据西方国家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发展历

程可以看出，正是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才使得保

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等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许多学者的研

究也认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能力由其制度设计

所塑造[47]。虽然治理机制作为流域组织职能得以实

现的方式而备受学者关注，但组织结构特征阐述了

流域组织的形态以及其赖以运作的基础，也同样值

得重视[41]。因此，加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参与跨境

水治理的能力要从组织结构特征和治理机制入手。

（3）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建设需与地区发展相

适应。回顾亚非拉地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发展

史可以看到，“西方方案”在许多欠发达地区遭遇水

土不服，难以收获更多成效[48]。因为欧美发达地区

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所匹配的社会条件并不完全符

合亚非拉当地的社会实情[49]。亚非拉地区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发展时间较短，在演变历程中落后西方一

个阶段。西方方案的推行虽然有助于加快欠发达

地区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演变进程，但同时也使其

治理理念和制度设计脱节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

程度，导致机制与问题之间的不匹配现象进而影响

流域组织的有效性[50]。另一方面，即便面临较为相

似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许多自《欧盟水框

架指令手册》实施后建立的欧洲国际河流流域组织

也并未采取像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这种功能完

备且呈现“去中心化”治理模式，而是采取协调委员

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组织类型来解决各自流域所面

临的治理问题。

6.2 启示

在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自信参与国际事

务的今天，本文结论能够为中国推进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在跨境水治理的积极作用上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选择与建立需充分尊

重地区差异。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三大片区的国

际河流所面临的问题和国际环境存在较大差异[4]。

因此，中国在成立流域组织前，需要对其进行总体

规划，做好顶层设计，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国际河

流具体问题，就合作治理进行战略布局。对于具有

迫切合作需要的河流，可以适当采用“进攻性”战略

姿态，根据国家间政治关系以及合作历史适当提出

或者“升级”流域组织，通过独立性更高的管理委员

会（Commission）逐渐将合作治理工作日常化。目

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着较为深厚

的合作基础和合作发展需要，地区政治环境也较为

稳定。同时，该地区先后成立的多个组织和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定位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

因此，中国东北亚地区是提升流域组织层次最佳区

域。对于那些目前合作需求不强烈、水问题不突出

或者国家环境较为复杂的河流，则可以采取“防御

型”战略姿态，保持现状或者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协

调类的委员会（Committee）。中国西南地区国际河

流就属于此类现状。其次，组织设计上也应体现国

际河流面临的水问题的区域差异。比如中国西北

地区的国际河流属于内陆地区的跨界河流，与周边

国家合理分配水量以满足各自灌溉需求是第一要

务，因此在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应加强技术合作

和统一规划；而中国东北地区以界河为主，在水问

题方面以防洪防污等问题为主，因此在信息合作、

外部参与等方面加强建设，同时应推进区域社会和

经济向更高水平的一体化进程发展。

（2）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健全应从结构特

征和治理机制入手。通过对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情况的大致梳理，我们发现目前中国不仅存在要

不要建立的问题，同时还存在如何提升的问题。中

国成立的12个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预防水争端、推

进水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些流域组织基

本是协调委员会（Committee），这种会晤机制存在协

调滞后性、任务阶段性等问题。随着合作的不断深

化与管理工作的常态化，这一类型的流域组织必然

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向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演

变。对于需要常设秘书处等其他机构的管理委员

会（Commission），中国缺乏更为细致的准则以及成

熟合作实践经验，从而会影响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

效率和作用。比如在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

开发协调委员会未表明其法律地位，使得该组织在

未来运作中面临身份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在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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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不断深化的今天开始影响合作效率[51]。不仅是

合法化问题，中国目前许多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在秘

书处、资金来源等组织结构特征，以及信息合作机

制、监管机制与外部主体参与机制等都未能加以明

确。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组织结构建设和治理机制

设计方面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验。

（3）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建立还应探索“中国

方案”。虽然结构特征和治理机制是提升国际河流

流域组织能力的方向和突破口，但其与国际河流流

域组织有效性的关系依赖许多其他情境因素，比如

社会制度、流域水文条件等[52]。Huitema等[11]也提到

没有证据表明，多中心治理模式就一定比科层制模

式有更优的绩效表现。此外，西方国际河流流域组

织的治理机制是其在落实环境保护职能的实践中

总结出的优秀方案，但在流域组织如何促进水经济

合作发展问题上，西方国际河流流域组织也未能给

出更值得参考的经验。

中国同周边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

发展阶段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西方模式中诸如

要求满足“去中心化”要求的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模式等先决条件同样也不符合中国国

情。因此，中国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建设在参考西方

方案的基础上，要注重吸取欠发达地区流域组织的

失败教训，西方方案的先决条件加以辨析。此外，

中国同周边国家对国际流域的经济发展都有强烈

的需求，但满足这一需求还需中国广泛借鉴其他类

型国际合作的经验，努力探索推进流域区域经济合

作发展的治理机制和相应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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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

ZHOU Haiwei1, 2, 4, ZHENG Liyuan1, 2, 4, GUO Lidan1, 2, 3, 4

(1.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2.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 Center,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3.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

mote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Many scholars have stressed that China should attach im-

portance to inter-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However, China lacks the cor-

responding experience in designing such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

ganizations while continuously reviewing it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se require-

ments, this study took th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 data collected by the Transbound-

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 (TFD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ounded their development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other basic issu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

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differ in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organizational categor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This study also reviewed the sit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identified three key points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 design and se-

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 in China should fully respect the regional differenc-

es of the northeast,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im-

prove the daily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is a long-term endeavor.

It need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iv-

er basins. In particular, it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failure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one communi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ivers;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 (IRBO); 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 (TFDD); transboundary water governance; governance mechanism

1161


